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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围绕着公司射频主业的长期战略规划，为了进一步加快射频业务在汽车

领域的布局，2019年 1月 10日，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与唐燕敏、李敢签订了《投资协议书》。公司投资人民币 6800万元与唐燕

敏、李敢共同成立江苏信维智能汽车互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2、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投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对外投资

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甲方：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西环路 1013号 A、B栋 

法定代表人：彭浩 

 

乙方：唐燕敏 

身份证号：36010419710102XXXX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九洲大道中 1025号 29栋 1单元 202房 

 

丙方：李敢 



身份证号：61040219670619XXXX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梅北特发小区 6-702 

     

三、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信维智能汽车互联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核准信息为准） 

拟注册地：中国江苏常州（以工商登记核准信息为准）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核准信息为准）：车载无线充电技术或产品等相关领

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汽车无线充电技术或产品等相关领域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远程信息处理控制单元（Telematic Control Unit）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传感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合资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6800 68% 

唐燕敏 2200 22% 

李敢 1000 10% 

合计 10000 100% 

 

四、协议主要内容 

1、投资金额和支付方式 

合资各方共同出资 10000 万元设立合资公司，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 68%（出

资 6800 万元）、唐燕敏持股比例为 22%（出资 2200 万元）、李敢持股比例为 10%

（出资 1000万元）。 

2、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 

（1）合资公司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推荐 2 名，乙方推荐 1

名。董事任期 3年，经推荐方继续推荐可以连任。 



（2）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 1 名监事，由甲方推荐。监事的任期每届为

3年，任期届满，可连派（选）连任。 

（3）合资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甲方推荐人选，经由董事会聘任。 

3、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自合资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目的、主要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和智能移动终端无线充电功能的普及，汽车智能系统以

及无人驾驶等对新型电子零部件的需求越来越多，公司持续看好车载无线充电发

射端的发展，目前众多汽车品牌旗下的高端车型均已配置移动终端无线充电功能，

未来将加速渗透至各类车型。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旨在看好车载移动终端无线充电行业的成

长性，以及未来智能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良好发展前景。未来公司将通过借助各

方专业的技术经验和资源，以车载无线充电作为突破口，进而实现公司在车载天

线、车载传感器、车载高性能传输线及相关射频器件等各种新型汽车电子零部件

的产品覆盖，加速实现公司在多元化汽车电子领域的产业布局，有助于公司整体

战略目标的实现，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将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2、本次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主要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可能存在经济效益风险、技术风险、行业竞争风

险、管理风险等潜在风险。合资公司将利用各股东的资源优势、专业的管理经验

以及丰富的技术积累与运营经验，提升合资公司的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本次投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和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公司将根据本次投资的相关进展，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合资公司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日 




